邵民强无狩猎证猎捕野生鸟类案
	行政相对人名称
	邵民强

	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
	6101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阎农罚〔2025〕4号

	处罚事由
	2025年6月20日，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接到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新兴派出所关于有人涉嫌违规猎捕野生鸟类的问题线索，我单位随即派执法人员前往新兴派出所了解情况。当事人已被带至新兴派出所并接受了询问，公安机关已调查取证了相关证据。我执法人员将当事人带回至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当事人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处罚类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处罚内容
	没收野生斑鸠尸体1只，罚款900元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狩猎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处罚结果
	当事人已履行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6月23日  

	当前状态
	已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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